MIT優良毛巾證明標章使用規範

1、 標示標章之條件

(一)凡申請單位(廠商)所生產、製造之毛巾，符合本公會所制定之「MIT優良毛巾證明標章使用規範」之標準，即發給申請單位(廠商)所生產、製造之毛巾標示標章。

(二)「MIT優良毛巾證明標章」之驗證標準如下：

1.毛巾的製程必須全程在台灣生產製造，其使用棉紗視採購單位需求，不限定為國內生產。

2.毛巾製程如下：

原紗→整經漿紗→織造→染整→印花→車縫包裝→成品

為一貫作業或分工製造配合而成。

3.製造過程必須符合環保規範依毛巾CNS標準生產製造。

4.本會就毛巾品質之要求與控管，必須嚴格要求原料棉紗使用100%純棉製造，以達優良品質訴求。

(三)驗證流程如下：

1.驗廠－生產設備評估，生產流程之查察登錄。

2.審查廠商生產毛巾之製造過程，全程在台灣製造。

3.審查製造資料【備妥各項生產流程報表為依據】。

二、控制標章之使用方式

(一)由本會理事會組成審查小組，台製毛巾業者須提供來源證明，經小組審查通過後，核發本標章供認證使用。 

(二)為落實該標章之公平性，產品生產銷售過程由小組不定期進行查核工作。

(三)成立稽查小組，隨時查察使用本標章之正確性，如有違反使用規範，即刻停止使用權，並公告於本會網站。

